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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法公信力：概念、内涵、制约因素 

——基于社会公众认知视角的思考 

温珍奎

    【内容提要】 

    从社会公众认知的视角而言，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一种认知和态度，是

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这种信任和尊重在横向上表现为社会公众对

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在纵向上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信

任、信赖和赞誉。社会公众的认知前见和所基于认知的信息完整性直接制约着司法公信力。司法（诉讼）

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天生脆弱性；社会公众关于司法权力（司法机关）

的民族记忆先验性地决定了司法公信力在我国当前不可能有很高的地位。目前，建设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应

该着力于实现社会公众对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正确认知，克服司法公信力的脆弱性和

先验性，增进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全文11523字） 

    

    

引言 

    近年来，公信力的研究十分流行：新闻学研究传媒公信力，社会学研究政府公信力，法学研究司法公

信力，……。在研究司法公信力的文献中，人们大多从司法权力（司法机关）角度对司法公信力的概念、

结构、内涵进行了艰苦探索，但很少有人从社会公众认知角度关注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事实

上，司法公信力不仅是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本体问题，更是社会公众的认知问题，社会公众对司法权

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问题，因而，从社会公众认知的视角研究司法公信力的

概念、内涵及其制约因素，对深入理解和把握司法公信力，切实找到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有效路径，具有重

要意义。 

    

    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司法公信力传统理解的视角及其不足。本文认为，从社会公众认

知的视角言之，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社会

公众越信任和尊重，司法公信力越高。第二部分讨论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司法公信力既体现在社会公众对

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信任和尊重，也体现在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信任、信赖和

赞誉。第三部分讨论司法公信力的制约因素。本文认为，司法公信力的高低既受制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

（司法机关）的现实认知程度，也受制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历史认知惯性，即民族记

忆。前者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脆弱性，后者先验地决定了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地位暂时不可能很高。 

    

    

一、传统理解的视角及其不足 

    

    司法公信力的传统理解立足于司法权力和司法机关，主要有能力说和复合说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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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能力说。能力说主张，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力所具有的某种受到社会公众信任和尊重的能力，如

郑成良等人认为，司法公信力是“既能够引起普遍服从，又能够引起普遍尊重的公共性力量，它表现为司

法权所具有的赢得社会公众信任和信赖的能力”。[1]  

    

    2．复合说。复合说强调，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权力与社会公众互动复合的结果，如关玫主张，司法公

信力是司法对公众的信用和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它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机关（信用方）是否具有值得公众

（信任方）信任的因素（包括正当的程序、公正的结果、适格的司法人员等方面的因素）及其履行责任的

能力在客观上能为信任方所信任的程度；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机关对信任方的责任感以及实际上对公众的

期待和信任的回应。[2]  

    

    本文认为，能力说正确揭示了司法权力在司法公信力中的重要地位，但它忽略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

的认知和评价在形成和提升司法公信力中的重要作用；[3] 复合说虽然感觉到了司法权力与社会公众之间

的互动关系对司法公信力的价值，但仍然没有脱出司法权力的窠臼，没有真正揭示出社会公众的认知与司

法公信力的形成和提升之间的内在联系。 

    

    社会公众认知，是社会公众的社会认知的简称。社会认知是个体对他人的心理状态、行为动机和意向

作出推测与判断的过程。[4] 社会公众认知是个体社会认知的复合，它反映了一定历史阶段的大多数社会

成员的社会认知，在结果形态上经常表现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个体的社会认知一般需要经过社会知

觉、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三个递进的认知阶段。社会知觉是指个体通过感觉器官对社会刺激属性直接的整

体的反映；而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则是在社会知觉基础上形成的更加复杂的社会认知。[5] 社会知觉是社

会认知的前提和基础。 

    

    从社会公众认知角度言之，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实现

社会认知以后所产生的一种信任和尊重的社会心理，它是社会公众在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

程或结果的社会知觉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可见，司法公信力首先是社会认知问题，然后才

是司法本体问题。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不能仅仅依靠司

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本身来获得，而还必须依靠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

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的社会认知来获得。也就是说，司法公正与否不是由司法机关自己说

了算，而是由社会公众说了算。所以，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客观上是否公正是一回

事，社会公众主观上是否确信又是一回事。如果社会公众坚信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

的公正性，那么，即使在外人看来该过程或结果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影响其公信力；反之，如果社会公众

普遍怀疑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那么，即使在外人看来该过程或结果是完

全公正的，也不具有公信力。[6] 由此看来，理解和把握司法公信力的侧重点不应该是司法权力（司法机

关）本身，而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认知及随之而来的信任和尊重。 

    

    社会学研究结果也揭示出，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与社

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社会认知紧密相关。信任产生于熟悉。[7] 社会信

任结构中的制度（系统）信任和个人信任都是建立在熟悉基础上。制度信任，指人们对某个制度、规则和

秩序的信任；个人信任，指人们对某个个人能力、人格的确信而产生的信任。个人信任建立在对个人的熟

悉基础上，人身依附性极强，一旦破坏或终结就需要重新建立。制度信任则是建立在某个达成了社会共识

的制度化符号系统之上。只要存在符号系统，就存在社会信任，如专家信任和货币信任等。在这个意义上

而言，司法公信力首先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这套符号系统的信任，其

次才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信任，而不是相反。 

    

    总之，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和结果的信任和尊重，与司法权

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之间不存在充分必要条件关系：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

实施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不能证成社会公众必然对之信任和尊重，社会公众的信任和尊重也不能证成它们

必然公正。  

    

    

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 

    

    人们已经从司法权力和司法机关角度揭示出了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8] 从社会公众认知视角而

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知是渐进的、递进的，同时又是平面扩展

的，因而，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公众的认知系统中应该是一个纵横交错、平面与立体统一的体系，既有一定

的覆盖范围，也有一定的层进关系。 



    

    从横向来看，司法公信力表现为社会公众对以司法权力为中心的一系列司法活动及其实施人员的信任

和尊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1）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信任和尊重，指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处理

某些社会纠纷的制度设计的信任和尊重。它主要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享有处置某些社会纠纷的权力

正当性的认可，也表现为对司法权力处断某些社会纠纷的结果的尊重。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社会公众对

司法权力的信任和尊重，是社会公众实现理性社会认知的结果，如，洛克看到了立法权与执行权（司法

权）结合给人民带来的危险；[9] 孟德斯鸠预测了司法权与立法权或行政权不分离的严重后果。[10] 历

史研究也显示，尽管社会公众对处理个案的司法机关或裁判人员的怀疑比较普遍，但他们对司法权力本身

还是信任、尊重和期待。[11] 

    

    （2）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尊重，指社会公众对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力的司法机关的信任和

尊重。这种信任和尊重既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处断某些社会纠纷的职能的肯定，也表现为对司法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司法机关实行科层制，决定了社会公众对之的信

任和尊重也呈现科层制特点。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尊重表现出较大的层级

性和不平衡性：首先，社会公众普遍更加信任和尊重处于高层级的司法机关，层级越高，受到的信任和尊

重也越多；其次，在个案审理和裁判时，人们普遍更加信任和尊重自己所在辖区的司法机关，与自己越近

的辖区，受到的信任和尊重也越多；最后，在面对同样陌生的司法机关时，人们更加信任和尊重发达地区

和大中城市的司法机关，地区越发达或城市越大的司法机关，受到的信任和尊重也越多。 

    

    （3）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和尊重，指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对司法裁

判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又可以细分为对司法裁判人员法律素质的信任和尊重、对司法裁判人员道德素质的信

任和尊重。对司法裁判人员法律素质的信任和尊重，指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解决纠纷的法律知识和能

力的尊重；对司法裁判人员道德素质的信任和尊重，指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解决问题的道德能力和道

德水准的确信，即相信他们在解决问题、裁决纠纷过程中能够持平、公正，不会偏私。司法实践中，人们

对处于不同科层的司法裁判人员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期待和要求不同。对于处于科层底端的司法裁判

人员而言，由于讼争的案件都比较简单，人们更看重他们的道德素质；而对于处于科层高端的司法裁判人

员而言，由于讼争的案件比较复杂，人们更看重他们的法律素质。 

    

    从纵向来看，司法公信力表现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信

赖——赞誉的三个层进关系及其社会心理。首先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

任和尊重，即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权力过程中所作出的决定、裁决的信任和尊重。这是司法公

信力最基本的层次。这种信任和尊重往往是偶然的、个别的，属于社会认知中的社会知觉层次，它还不足

以构成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本身的信任和尊重。实践中，任何机构或个人都可能作出让外人信服的某

个/次行为，但该机构或个人是否能够赢得人们长期的信任和尊重，则还需要取决于更多的规律性的行

动。 

    

    其次，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信任和依赖，即社会公众在遇到重大事故或社会疑难纠纷

无法排解时，都寄希望于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并且自愿接受司法机关按照预定程序所作出的裁决的约

束。这是司法公信力最显著的体现。社会公众经过长期对司法机关所作出的个别决定、裁决的信任和尊

重，就会由对个案或个别行为的信任和尊重上升为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本身的信任和依赖。这种信任

和依赖经过长期蕴积，会成为一个民族的心理惯性，甚至会出现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迷信。 

    

    最后，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所做出的倾向性、整体性评价的赞誉。这是司法公信力最高

表现。这种赞誉既囊括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所做出的单个裁决或行为的肯定，也包括社会公众对司法权

力在政治制度安排中的信心，包括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信心。社会公众对某些事件或行为

的批评或评论，不会影响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美誉，个别法官的违规或腐败也不会影响人们对司法权

力（司法机关）的期待。 

    

    总之，从社会公众认知视角言之，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在横向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

机关和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在纵向上可以理解为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行为的信任、对司法权力

的信赖和赞誉。由此可见，司法公信力在横向上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纵向上是一个从具体到抽

象的过程。从抽象到具体的横向过程反映了司法公信力的立足点在于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和尊

重；而从具体到抽象的纵向过程则揭示出司法公信力的终极依归应该是制度信任而不是个人信任。 

    

    



    

    如果将司法公信力的纵横两极套成一个环，左图中的下箭头代表着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

上箭头代表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赞誉，两个箭头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环：对司法裁判人

员的信任 T 对司法裁判结果的信任 T 对司法机关的信赖 T 对司法机关的赞誉T 对司法权力的信任T 司

法机关的信任T 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在这个环中，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

结果的认知符合社会认知的一般规律，即从社会知觉（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个案裁决行为）到社会印象和社

会判断（对司法机关的信赖和赞誉再到司法权力的信任等等）而认知逐渐深化和全面的过程。更为重要的

是，这个过程是非个人依赖的过程，而是制度依赖的过程，因而，个别裁判人员的离去或越轨不会根本动

摇司法公信力的地位。 

    

    反之，右图中的左箭头代表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右箭头代表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

的赞誉，那么，从社会信任的基本原理可知， 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的赞誉实质上是对司法裁判人员的赞

誉的指称，是建立在对特定的个人信任和尊重基础上的，一旦这个承载着社会信任的个人离去，对司法机

关的赞誉也随即消失，整个链条又需要等待着新的承载社会信任的个人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历史上的

出现过许多“包青天”、“海青天”，却没有能够树立司法公信力的根由所在。 

    

    

三、司法公信力的制约因素 

    

    社会认知是一个认知者对信息进行分析、加工、整理的过程。社会认知的准确度，既受制于认知者的

知识和能力，也受制于社会信息本身。从社会认知角度而言，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和提升既受制于社会公众

的认知前见，也受制于社会公众所获取的社会信息。因而，司法公信力的制约因素相应地可以表述为两个

方面，即（1）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现实认知；（2）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

历史记忆。 

    

    （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现实认知的中介性，决定着司法公信力的脆弱性 

    

    从社会公众实现认知的时间场景来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现实认知与历史认知两种类型。现实认知是

认知者对当今某种社会现象进行认知的活动，而历史认知是认知者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某

种社会现象进行认知的活动。从认知个体实现准确现实认知的情况来看，他们首先必须直接占有比较全面

的第一手社会信息资料，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和归纳，实现从社会知觉到社会印象和社会判断

的过渡。原则上，任何人都有机会通过直接个人体验实现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

社会认知。但事实上，诉讼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以及对决性决定了社会公众的绝大多数人对司法权力

（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知只能是间接的，即通过他人的理解和表述才能实现。这就是社会

公众现实认知的中介性。 

    

    第一，诉讼活动[12]的非常态性，决定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

知只能依靠少数人的体验。 

    

    诉讼活动的非常态性，是指诉讼活动不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参与的活动，而仅是少部分人才参与

的活动。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案件798万件，[13] 同期全国人口约为130000多万。按

照平均每案4人次计算，则全国有3192万人次涉及各类案件，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0246％，即每万人中

涉案人数为246人次，而更多人只能通过对他人的观察或了解才能实现对诉讼活动的社会认知。要社会公

众实现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正确认知，必须保证他们掌握的这些少数人的诉讼

体验的信息是全面、准确的，否则，结论是靠不住的。 

    

    第二，诉讼活动的专业性，决定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知必须

借助专业人士的解读。 

    

左 图 右 图



    诉讼活动的专业性，不仅体现为司法裁判规则的晦涩难懂、司法裁判过程的严格程序，还体现为大众

权利话语向诉讼权力话语转换的专有程式。[14] 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必须借助专业人员（主要是律师

[15]）才能比较顺畅地进行。正是通过律师，当事人实现了与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互动。由此可见，

当事人及受其影响的普通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知与律师的解读态度

紧密相关。但律师为了执业考虑，经常在实践中误导当事人，给当事人及受其影响的普通社会公众提供不

准确的信息，[16] 影响着当事人及受其影响的普通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

果的正确认知。 

    

    第三，诉讼活动的对决性，决定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知具有

主观性和片面性。 

    

    所谓诉讼活动的对决性，是指诉讼双方当事人处于利益对立的两极和互相否定的状态。任何对决性的

诉讼活动都是竞争性的压倒诉讼，势必需要分出胜负，即使调解也不例外。[17] 在利益对决中败诉或没

有实现预期利益的一方，为了挽回面子，总是把责任推给司法裁判人员，归罪于司法腐败。这种托辞经常

是无法获得证实，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但是与败诉方相关联的社会公众却经常以此乃当事人的经

验教训为由而推定为真实和客观，并据此作出自己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知觉、

印象和判断。殊不知，这种认知却是主观的、片面的。 

    

    总之，诉讼活动的非常态性决定了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认知只能

通过占社会少数的个人体验为中介才能实现。但诉讼活动的专业性和对决性又决定了社会公众据以实现对

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认知的社会信息为律师和当事人所操纵。社会公众的信息经常

是伪装过的信息，据此所实现的社会认知与事实真相往往出入较大，据此而形成的司法公信力也与司法真

实存在出入甚至悖反。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认知的中介

性，是由司法活动的性质（即诉讼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所决定的，与司法活动的结果无关。也

就是说，司法公信力的高低与司法活动是否公正不成立充分必要关系，而是与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公众的

认知紧密相关。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司法公信力的脆弱性。 

    

    （二）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民族记忆的顽强性，决定着司法公信力的先验性 

    

    民族记忆，是某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它反映了某个民族对某些事物的共同认识和记忆。

[18] 民族记忆的范围很宽，原则上，民族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都可能成为久远的记忆而代代相传。民

族记忆就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首要思想武器。[19] 对大多数普通社会公众而言，由于他们没有机

会直接实现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社会认知，他们的认知首先是一种潜意识的民族记忆式标签认知，

然后在外来信息影响下才发生变化。由此可见，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民族记忆的内容和强

度直接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高低。 

    

    第一，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民族记忆，是社会公众理解和把握司法权力（司法机关）

的起点。 

    

    社会认知是一个信息加工和整理的过程。在信息加工和整理过程中，认知者的个人经验非常重要。

[20] 哲学诠释学也已经证明，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21] 当把司法权力

（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当作认知对象和阅读文本时，个人经验和前理解就非常关键。[22] 前

文已经证明，司法（诉讼）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决定了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司法认知的直接

经验，更多的人需要依靠他人的经验转述才能实现对司法权力的社会认知。而且诉讼是成年人的游戏，而

每个人都曾经拥有过“听奶奶讲古”的童年岁月，他对外界的认知和把握几乎都是从听故事开始的，那

么，民族记忆作为社会公众理解和把握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起点当没有任何疑义。 

    

    第二，诉讼活动的神秘性、刺激性，决定了关于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民族记忆特别深刻和久远。 

    

    诉讼的非常态性和专业性决定了诉讼活动的神秘性，诉讼的对决性决定了诉讼活动的刺激性。因为非

常态，不是任何人均有机会参加；因为专业化，不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因为对决性，不是任何人都能够

胜出；在常人看来，诉讼活动最具有神秘性和刺激性，最能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因而，讼事历来都是

人们所热心谈论的话题之一，[23]并首先成为家庭记忆的重要内容之一，然后经过交叉传播而成为社区记

忆的内容，再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广泛传播，最终成为整个民族的记忆或世界的记忆。这种附着于文学作

品上的民族记忆将随着文学作品的一再阅读而被反复提起、渗透和传播，而愈加深刻和久远。[24]  

    

    第三，我国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的民族记忆，不利于司法公信力建设。 

    



    我国在儒家文化主导下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形成的民族记忆可以概括为“贱讼”和“避讼”两个

方面。所谓贱讼，就是把诉讼看作是很不光彩的事；所谓避讼，就是要想方设法不要卷入诉讼，即使出现

了讼争苗头，也要及时制止。在我国的民族记忆中，证明贱讼和避讼合理性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些故事对

司法活动极尽夸张和丑化之能事，对司法腐败和司法黑暗进行了漫画式的揭露，对诉讼成本进行了漫画式

的夸张。[25] 在统治阶级和民间文人共同努力之下，这种民族记忆变得深刻又久远。[26] 

    

    司法公信力的生成和提升，首先在于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有一个准

确的社会知觉，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印象，作出社会判断。但我国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的民族记

忆却在给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先验性地贴上标签之后，还预先排斥了社会公众修正这个认知的机会，由

此可知，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司法权力的认识都是循着这样的路径：历史告诉我们，司法机关非常

黑暗，司法裁判人员非常腐败，我们一定要远离司法，不要相信司法。因而，人们很难有机会修正自己的

看法，人们也很难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产生信任和尊重。殊不知，我国现代司法

公信力建设刚开张就遭到了拒绝。所以说，在我国，司法公信力的不高，很大程度上不是实践的结果，而

是先验的产物。这也可以称得上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现代悲剧吧。 

    

    

结 语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时髦的概念。从社会公众认知角度言之，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

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这种信任和尊重，在横向上表现为从社会公众对抽象的司法权

力、司法机关的信任和尊重到对具体的司法裁判人员的信任和尊重；在纵向上表现为从社会公众对具体司

法裁判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到对抽象的司法机关的信赖再到宏大的司法权力的赞誉。因此，要准确理解司法

公信力的内涵，必须充分注意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或结果的从抽象到具体和从

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社会认知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社会认知的准确性既依赖于认知个体的认知能力，也依赖于认知个

体的认知经验，还要依赖于认知个体所掌握的信息的准确度。司法活动（诉讼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

和对决性，决定了司法公信力是十分脆弱的；而司法权力的民族记忆，让现代法治司法的公信力一露头就

遭到痛击，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贴上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标签。司法公信力的脆弱性和先验性成为当前

法治建设的最大拦路虎。 

    

    建设和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全社会对司法权力及其实施的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除了要充分注

意司法机关及其活动建设外，也要充分注意对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的过程或结果的

认知关照。当前，全国涉诉信访形势十分严峻，司法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司法复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涉

诉信访案件的裁判程序和结果是正当的。不少当事人之所以不服裁判，再三上访，问题的根由已经不是司

法裁判本身的问题，而是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认知问题。实现社会公众对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过程

或结果的正确认知，克服司法公信力的脆弱性和先验性，增进社会公众对司法权力（司法机关）及其实施

过程或结果的信任和尊重，乃是今天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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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海德格尔指出：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

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参见[德]马丁·海德格



    相关文章：

尔：《存在与时间》（修订中译本），三联书店，2006年，第176页。 

    

    [22] 鲁迅指出，“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

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之所以如此，实乃因为前理解不同之故也。 

    

    [23] 综观中外文学史，谈论和揭露司法黑暗的文学作品和文学大家比比皆是，如关汉卿、施耐庵、

冯梦龙、凌濛初、曹雪芹、吴敬梓、卜伽丘、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 

    

    [24] 只要《红楼梦》还在流传，人们对明清司法的社会认知水平将还主要停留在“葫芦僧乱判葫芦

案”的水平；中国人对沙皇俄国司法的社会认知水平也很少有人超越了托尔斯泰的《复活》水平。又有多

少人能够（愿意）像黄宗智、滋贺秀三那样去复原历史上的审判活动呢！ 

    

    [25] 如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中劝告人们不要轻易涉讼时写道：些小言词莫若休，不须经县与

经州；衙头府底赔杯酒，赢得猫儿卖了牛。——参见[明]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十：《赵五虎合

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26] 参见温珍奎：《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

第2期。 

    

二元案件事实及其处理机制——以民事案件为分析文本

古代文人小说与民间法律秩序的重构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中国传统诉讼理念形成机制的一种解释

古代文人小说与民间法律秩序的重构——以“三言”“二拍”为例

文化的民间传承机制与传统诉讼理念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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